一、建筑内至少配备2种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功能（满足）
本项目将原锅炉房改造为博物馆，面向社会公众开放，提供以下公共服务功能：
文化展览功能：博物馆内设展览空间，定期举办建筑、艺术、设计类专题展览，向社会公众免费或低票价开放，提供文化教育服务。
休闲服务功能：休闲服务空间配置数字交互体验区、非遗手工体验区、文创商店及咖啡厅，面向公众提供休闲娱乐与文化消费服务。
公共讲座与教育活动：报告厅定期举办学术讲座、科普教育、艺术工作坊等公共教育活动，面向社会公众开放。
建筑内至少配备2种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功能，满足要求。
二、建筑向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（满足）
室内公共空间：博物馆展览空间、休闲服务空间、公共大厅等区域向公众免费开放，不设置门票门槛，公众可自由进入参观、休憩。
室外公共空间：场地内灰渣沉降池改造的户外水景、结合汀步形成的互动路径、广场及绿化空间均向社会公众开放，形成可进入、可停留的城市公共空间。
开放时间：公共活动空间开放时间为每日9:00~17:00（周一闭馆维护），节假日正常开放，满足公众使用需求。
建筑向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，满足要求。
三、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车位数占总车位数的比例不低于10%（满足）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场地内共设置机动车停车位28个，其中电动汽车充电桩车位3个，占比10.7%。充电桩采用交流慢充方式，符合《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》GB 50966相关要求，满足日常使用需求。
电动汽车充电桩车位比例不低于10%，满足第3项要求。
四、周边500m范围内设有社会公共停车场（满足）
项目东侧隔夷山大街对面为住宅小区，该小区配建有社会公共停车位；场地北侧东京大道沿线设有公共停车场，距离场地东侧出入口约400m，步行距离500m范围内。周边社会公共停车设施可供来访公众使用。校园内也设有公共停车场。
周边500m范围内设有社会公共停车场，满足要求。
五、场地不封闭或场地内步行公共交通通道向社会开放（满足）
本项目位于高校内，但改造后的博物馆建筑及室外场地不设围墙，完全对外开放。场地内步行主通道连接东侧城市道路与西侧校内道路，形成贯通的东西向步行路径，供公众自由通行，不设门禁或限制。
场地不封闭，场地内步行通道向社会开放，满足要求。

本项目满足公共建筑第6.2.3条第2款要求，得10分。
